
母乳哺育醫療學會臨床程序 

一些常見的醫療問題常影響母哺乳哺育的成效，而母乳哺育醫療學會的主要

目標就是發展出可以處理相關醫療問題的臨床程序。這些臨床程序只用來作為照

顧哺乳母親與嬰兒的方針，而非絕對的治療方式或是醫療照護的標準。根據個別

病人的需求而有治療上的差異可能是適當的。 

 

母乳哺育醫療學會臨床程序7: 

母乳哺育政策範本 

 

母乳哺育政策 

機構名稱及單位 

政策＃： 

公告日期： 

審查/修正日期： 

 

目的 

為了促進母嬰照護理念中有關倡導母乳哺餵及支持母嬰關係建立的正常生理功

能，以協助家庭在開始時選擇哺餵母乳，並且有一個成功及滿意的哺乳經驗。 

    本政策乃參考美國婦女健康部人類及健康服務處1、美國小兒科醫學會2、婦

產科醫學會3、家庭醫師學會4、世界衛生組織5、美國飲食學會6、母乳哺育醫學

會7、以及聯合國兒童基金會/世界衛生組織具實證基礎的「成功母乳哺育十大措

施」5,8,9等近期所公布的母乳哺育政策聲明。 

 

政策聲明 

1. “（機構名稱）＂的工作人員會積極地支持母乳哺餵為提供給嬰兒營養的最

佳方法。本院並建立一個跨專業、切合文化的團隊，包括：行政人員、醫護

人員、母乳哺育諮詢員與專家、營養師、父母及其他相關人員，共同確認與

極力消除機構中妨礙母乳哺育的相關措施。這個委員會每年收集及評值有關

支持母乳哺育服務的相關資料，並建構行動計畫來推動必要的改變。 

2. 有一書面的哺乳政策並與所有的工作人員溝通。“（機構名稱）＂哺乳政策

會定期（兩年一次）以目前的實證研究基礎作為檢核與更新的依據。 

3. 提供所有的懷孕婦女及她們的支持者有關哺乳的資訊，諮詢有關哺乳的好

處、哺乳的禁忌及配方奶的危險性。 

4. 病歷上記載婦女哺乳的意願。 

5. 鼓勵媽媽完全哺餵母乳，除非她有醫療上的禁忌；嬰兒的病歷記載餵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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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哺餵母乳乃指母乳為唯一的營養。完全哺餵母乳的嬰兒不接受母乳以外

的任何液體或固體食物。 

6. 如果母嬰情況皆穩定，新生兒在出生後或立即會與媽媽進行肌膚接觸。肌膚

接觸乃指將全裸的嬰兒放置在媽媽裸露的胸上，讓母親與嬰兒有機會在出生

一個小時內有機會開始哺餵母乳。剖腹產的寶寶則鼓勵儘早哺餵母乳；出生

後一個小時內應延遲給予維生素K及預防新生兒眼炎的抗生素，以允許母嬰

接觸及哺乳不受干擾10。 

7. 住院期間應鼓勵母嬰在一起，包括夜間（親子同室），鼓勵經常肌膚接觸。 

8. 每一班別及每個工作人員與媽媽接觸時，皆應評估、教導及紀錄母乳哺餵情

形。每次餵食後，工作人員應在嬰兒的病歷上記載餵食的資料，包括：含乳、

姿勢、所面臨的問題。若非工作人員直接觀察，則應記錄媽媽的主訴。每一

班別應在餵食時觀察一次寶寶的姿勢、含乳並記錄。 

9. 鼓勵媽媽運用哺乳的相關資源，包括：課程、書面資料、影片。有問題時，

醫護人員可將個案轉介給泌乳顧問或專家。 

10. 應教導哺乳的媽媽有關： 

 適當的姿勢與含乳 

 有效的吸吮與吞嚥 

 乳汁的製造與排出 

 餵食的次數/餵食暗示 

 擠乳，需要時教導使用擠奶器 

 如何評估寶寶是否獲得適當的營養 

 需要洽詢醫師的情況 

初產婦及經產婦都應教導上述這些技巧，並在出院返家前複習。 

11. 教導父母有關哺餵母乳的寶寶（包括剖腹產寶寶）應該每天至少餵 8-12 次；

以寶寶餵食的暗示（如較警醒、活動力增加、嘴張開、尋乳）做為寶寶準備

要進食的指引；哺餵母乳的寶寶夜間也要餵食。 

12. 不需要對每邊乳房的餵食時間設限。嬰兒每次餵食時可以提供兩邊的乳房，

但在剛出生後的幾天，他可能每次的餵食僅吃一邊乳房。 

13. 不補充水、葡萄糖水、或配方奶，除非是醫師、專科護理師或是記載媽媽告

知有需求。在非醫療情況下給予添加物之前，必須告知媽媽添加物的危害。

盡可能用杯子餵食添加物，對足月寶寶每次添加不應超過 10-15mL11-13，也可

以使用替代的餵食方法（例如空針或湯匙），然而這些方法對於持續的哺乳並

無效益。哺乳寶寶的嬰兒床上不可放置奶瓶。 

14. 本機構不提供調配配方奶法的團體衛教。在衛教諮詢後，若父母仍然選擇採

配方奶餵食他們的寶寶，則會給予個別的指導。 

15. 不提供安撫奶嘴給哺餵母乳的正常足月寶寶。“（機構名稱）＂的安撫奶嘴

指引乃是針對新生兒加護病房或特殊照護單位的早產兒，或是特殊醫療情況

的嬰兒有非營養性吸吮需求時可提供安撫奶嘴。新生兒在進行具疼痛性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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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足月且體重適於妊娠週數的健康嬰兒不需要常規地監測血糖，但會持續地評

估低血糖和脫水之臨床症狀。 

17. 不給予任何的產後婦女退奶藥物。 

18. 除非有皮膚的問題需要執行治療，否則應避免常規地施予乳頭乳膏、藥膏或

其他局部調劑。媽媽有乳頭酸痛問題時應觀察含乳技巧，並教導在每次餵奶

後擠一些初乳或乳汁塗在乳暈上。 

19. 不應常規地使用乳頭罩或是假乳套於乳頭來治療含乳問題、預防或處理乳頭

酸痛/乳頭皸裂、乳頭平/凹陷。在諮詢泌乳顧問後方可使用乳頭罩。 

20. 出生 24 小時後，如果寶寶仍無法含乳或是無法有效吸吮，應教導媽媽乳房按

摩並在餵奶時用手將初乳擠至寶寶的口中。鼓勵肌膚接觸（教導父母密切觀

察寶寶的餵食暗示，當觀察到寶寶想吃奶時應該吵醒寶寶並給予餵食）。如果

寶寶持續地餵食不佳，應該開始教導手擠奶技巧或是用雙邊電動擠奶器擠

奶，並維持一天至少 8 次或是至少每三小時擠奶一次，擠出來的初乳或媽媽

的奶水應採替代方式餵食。要提醒媽媽他在開始幾次的擠奶可能不會有太多

的奶水（甚至是沒有奶水）。在奶水建立之前，媽媽、護理人員及醫師應共同

一起討論決定有關寶寶的添加物需求，且醫師要每天諮詢有關添加物的種類

及量。應該避免使用安撫奶嘴。個案如果有餵食方面的問題，應該諮詢泌乳

顧問或專家。 

21. 在返家前如果寶寶還是含乳不佳或是餵得不好，除了常規的哺乳教導外，應

該要再討論有關「餵食/擠奶/添加物計畫」，在出院後的 24 小時內應該安排探

訪或聯繫。端賴臨床上的需要，必要時可延後出院以提供更進一步的哺乳介

入措施、支持及教育。 

22. 產後幾天內，應追蹤所有的寶寶，探訪時應有一位兒科醫師或是其他合格的

健康照護專家完整地評估哺乳技能、檢查體重、黃疸及排泄： 

 出生後兩天內就出院的寶寶（少於 48 小時）：出生 2-4 天追蹤 

 出生後兩天以上出院的寶寶（大於 48 小時）：出生 4-5 天追蹤 

 所有的新生兒應該在產後一個月追蹤 

23. 與生病寶寶或早產兒分離的媽媽，應該： 

a. 教導用手擠奶技巧或是用雙邊電動擠奶器擠奶—內容包括每天至少

擠奶 8 次或是至少每三小時擠 15 分鐘（或直到乳汁不再流出，兩者

取其大），及不可於夜間停止擠奶的重要性。 

b. 當嬰兒情況許可時應鼓勵盡早依需求哺乳。 

c. 教導乳汁適當的儲存方法及貼標籤。 

d. 出院前應學會用手擠奶技巧或是用雙邊電動擠奶器擠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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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離開醫院前15，哺乳的媽媽應該會： 

a. 正確的哺乳姿勢，且於餵奶時不覺疼痛。 

b. 寶寶的含乳正確 

c. 說出寶寶正在吞嚥乳汁 

d. 陳述寶寶每 24 小時應餵食 8-12 次直到飽足。 

e. 陳述適合寶寶年齡的排泄型態（出生後第四天起，每天至少有 6 次

小便及 3-4 次的大便） 

f. 列出需要尋求醫師協助的情況。 

g. 示範用手擠奶技巧。 

25. 在回家前，應該告知媽媽社區中的哺乳資源的名稱及聯絡電話，包括（支持

團體或由“（機構名稱）＂所建議的資源）。 

26. “（機構名稱）＂不接受免費提供的配方奶或是母乳代用品。嬰兒室或是新

生兒加護病房提供給媽媽的出院背包中不可含有嬰兒配方奶、配方奶折價

券、配方奶公司圖像，或配方奶公司的任何印刷品。 

27.  “（機構名稱）＂的健康專業人員應參加哺乳處理及促進哺乳的系列教育課

程，以確保想要餵奶的媽媽得到正確、現行的及一致的資訊。 

 

應用範圍：所有餵奶的個案。 

例外情況 

以下的情況禁止哺餵母乳： 

 發展中國家（如美國、歐洲）HIV 為陽性的媽媽 

 媽媽使用違禁藥物（例如：古柯鹼、海洛因），除非是特別經過個案的健康

照護提供者許可。 

 媽媽使用一些特定的藥物。雖然大部分有處方簽的藥品及不需處方簽的藥物

對於哺乳寶寶是安全的，但有些藥物可能會干擾哺乳，包括：放射性同位素、

抗代謝藥、癌症化學治療及少量的其他藥物。 “（機構名稱）＂所使用的

參考書為Thomas Hale所著的 ＂Medications and Mother＇s Milk＂16、R. A. 

Lawrence及 R. M. Lawrence所著的 “Breastfeeding: A Guide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17及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對「藥物傳輸至母乳」的聲明18。 

 媽媽罹患活動性未治療的肺結核 

 寶寶罹患半乳糖血症 

 媽媽的乳房部位罹患皰疹性損傷—沒有感染的那側乳房仍可餵奶（有問題的

感染性疾病可諮詢感染性疾病服務中心） 

 媽媽罹患具傳染性的水痘 

 媽媽罹患 HTLV1（人類第一型 T 細胞病毒白血病） 

 

專責人員 

護理師、護士、泌乳顧問、專科護理師、醫師、助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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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 新生兒流程單 

 產婦流程單 

 

其他相關政策 

政策＃： 

其他參考文獻/資源17, 19-22 

 

作者： 

發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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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哺餵母乳的十大措施 

一、有一書面的哺餵母乳政策並定期與健康照護工作人員溝通。 

二、訓練健康照護工作人員執行此政策所需的技巧。 

三、提供孕婦哺餵母乳之相關衛教與指導。 

四、幫助母親產後一小時內開始哺餵母乳。 

五、提供母親哺餵母乳及維持奶水的分泌的衛教，即使媽媽與她的寶寶分離。 

六、非有醫療上的需要，不得提供母乳之外的食物或飲料給嬰兒。 

＊所有的嬰兒配方奶及餵食添加物醫院皆應付市場所需的價錢，不可接受免費或

折價之配方奶及添加物。 

七、實施 24 小時母嬰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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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鼓勵依嬰兒的需求哺餵母乳。 

九、不得提供奶瓶或安撫奶嘴給哺餵母乳的嬰兒。 

十、鼓勵院所內成立母乳哺餵支持團體，在媽媽離開醫療院所時轉介給支持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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